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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是
為實現國家統一而提出的
基本國策，在香港和澳門
的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
成就。其中，行政主導體

制作為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核心設計，
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體現，更是保障港
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制度基石。夏寶龍主任
在全國港澳研究會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 專題研討會上
明確指出，行政主導根源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是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
針的制度保障，其優勢在港澳實踐中不斷
彰顯，尤其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推動經
濟發展、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發揮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立法會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既是 「一國兩制」 下民主制度的重要載體，
也是行政主導體制中不可或缺的協同力量。
在行政主導的框架下，立法會並非簡單的
「制衡者」 ，更應是 「合作者」 與 「推動
者」 ，應通過塑造健康理性的議事文化，
實現與行政機關的良性互動，共同提升特
別行政區治理效能。本文以澳門為例，系
統梳理行政主導體制的澳門實踐，深入剖
析澳門立法會在議事文化建設中的具體舉
措、成效與啟示，以期為進一步堅持和完
善行政主導、實現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提
供參考。

一、行政主導體制的澳門
實踐成就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始終堅定落實行
政主導原則，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行政長
官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與立法會、司法機
關協同發力，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推動
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取得了顯
著成效，充分彰顯了行政主導體制的強大
生命力與優越性。

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方
面，澳門率先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的憲制責任，於2009年制定《維護國家安
全法》，並持續完善相關配套法律。2016
年，在立法會選舉法修改中增加 「防獨」
條款；2023年與2024年，將 「愛國者治
澳」 原則列入規範行政長官選舉與立法會
選舉的兩部選舉法之中。2019年，修改
《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法
律，明確對侮辱國家象徵與標誌的行為設
定刑事處罰。上述法律的制訂與完善，是
行政主導下政府與立法會高效協作的成
果。

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澳門特區政府
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以行政主導推動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在鞏固旅遊業優勢的
同時，大力發展金融、中醫藥等多元產業。
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在高峰時的2018年達到
4447億澳門元，人均生產總值位居世界前
列。經濟成就的取得，充分展現了行政主
導體制的 「統籌性」 與 「靈活性」 相結合
的優勢。

在改善民生福祉方面，澳門特區政府
以行政主導整合社會資源，統籌教育、醫
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相繼推行了15
年免費教育，建立覆蓋全民的基礎醫療免
費體系。而立法會則通過審議相關法案，
確保各項民生法律的落地生效。同時，立
法會通過成立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
土地及公共批給事務跟進委員會等，加強
對政府民生支出的監督，確保 「取之於民、
用之於民」 。

在應對風險挑戰方面，行政主導的 「快
速反應」 優勢更為突出。無論是金融風暴，
還是非典、新冠疫情等公共衞生事件，澳
門特區政府都能在行政主導下迅速制定應
對策略，立法會則通過緊急立法、簡化審
議程序等方式支持政府施政，有效保障了
居民生命安全與社會穩定。

二、行政主導下澳門立法
會議事文化建設

（一）澳門立法會議事文化的核心內
涵

在行政主導體制下，澳門立法會的議
事文化並非西方議會式的 「對抗性文化」 ，
而是以 「協作性、務實性、理性化」 為核
心的新型議事文化，其本質是在堅持行政
主導原則前提下，通過制度化溝通協商機
制，實現立法與行政的良性互動，共同服
務於澳門的整體利益與居民福祉。

協作性是澳門立法會議事文化的首要
表現。不同於西方議會中執政黨與反對黨
「零和博弈」 的對抗模式，澳門立法會始

終堅持 「合作優於對抗、協商勝於獨斷」
的理念，以支持行政主導、配合政府施政
為核心職責。正如澳門前立法會主席高開
賢所言，立法會 「始終堅持尊重行政長官
主導的政治體制，避免走西方所謂的 『議
會至上』 的道路，不尋求自身權力的擴大
化，不以立法取代行政」 （柴逸扉：《共
創澳門美好明天──訪澳門立法會主席高
開賢》，《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12
月11日第4版）。在實踐中，立法會與政
府建立了常態化的溝通機制。在法案起草

階段，立法會提前介入，與政府部門協商；
在審議階段，通過委員會會議、全體會議
等多層面討論，確保法案符合社會各界利
益。協作性文化使得澳門立法會與政府形
成了協商合作的良好局面，避免了 「議而
不決、決而不行」 的困境。

務實性是澳門立法會議事文化的具體
反映。澳門立法會始終以解決實際問題為
導向，立法為民，不搞 「形式主義」 ，根
據澳門社會需求，確立立法優先順序。例
如，在民生領域，針對居民關注的住房、
教育、醫療等問題，立法會通過調研、聽
證等方式廣泛聽取民意，推動制定更具針
對性政策。

理性化是澳門立法會議事文化的重要
保障。澳門立法會通過制度化規則設計，
確保議事過程的理性化、規範化，避免情
緒化的對抗與非理性行為。一方面，立法
會制定了《立法會議事規則》《立法會議
員章程》等內部規範，明確議員的議事權
利與義務，規定法案審議的程序與時限，
確保政府對公共收支、政治體制等事項享
有的專屬提案權，規範立法權的行使不偏
離行政主導；另一方面，立法會建立了科
學的監督機制，通過 「積極性批評」 而非
「破壞性反對」 的方式監督政府施政，議
員始終以 「支持政府不缺位、監督政府不
越位」 為原則，避免因過度監督而干擾政
府行政效率。

（二）澳門立法會議事文化建設的具
體舉措

澳門立法會在議事文化建設過程中，
通過完善制度設計、創新工作機制、強化
議員素養等多方面舉措，使 「協作、務實、
理性」 議事文化轉化為具體實踐，為行政
主導下的良政善治提供有力支撐。

1.完善制度規範，築牢議事文化的制
度基礎

制度是議事文化的載體，澳門立法會
通過制定一系列內部規則，將行政主導原
則與議事實踐相結合，確保議事過程有章
可循及規範有序。2009年，澳門立法會制
定《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明
確行政長官制定行政法規的許可權與範圍，
從制度層面保障了行政主導的落實。此外，
《立法會議事規則》對法案審議程序進行
了細化，允許在緊急情況下簡化程序。例
如，疫情期間，立法會採用 「緊急程序」
審議特區政府的 「電子消費券計劃」 。這
些制度設計，維護了行政主導地位，為立
法會發揮職能提供了清晰路徑。

2.創新溝通機制，強化行政與立法的

協作互動
為實現行政與立法的良性互動，澳門

立法會建立了多層次、常態化的溝通機制，
打破了 「行政與立法各行其是」 的壁壘。
一是建立協商機制，在政府提出法案前，
立法會相關委員會提前了解法案的立法
目的、政策背景與主要內容，確保法案
在起草階段就充分考慮社會需求。二是
建立互動機制，在法案審議過程中，立
法會邀請政府官員列席委員會會議與全
體會議，就法案內容進行說明與解答，
同時允許議員就法案中的疑問與政府官
員展開討論。三是建立跟進機制，法案
通過後，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負責跟進法律
的實施情況，收集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的
反饋，對法律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及時提出
修改建議。

3.優化監督方式，實現 「理性監督」
與 「支持施政」 之間平衡

監督是立法會的核心職能之一，澳門
立法會始終堅持 「監督不越位、支持不缺
位」 原則，將監督的重點放在 「推動政府
改進工作」 而非 「否定政府政策」 上，形
成了理性化監督模式。一是設立專業跟進
委員會，立法會成立土地及公共批給事務
跟進委員會、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
公共行政事務跟進委員會，針對社會關注
的重點領域開展監督。二是創新監督形式，
除質詢、施政報告審議外，立法會還引入
「專題調研」 「聽證」 等監督方式，針對
特定問題開展深入調查。三是堅持 「建設
性監督」 ，立法會在監督過程中注重提出
解決方案而非單純批評與否定政府施政。
理性的監督方式，在發揮立法會監督職能
的同時，避免干擾行政主導，實現了 「監
督」 與 「支持」 的有機統一。

4.強化議員素養，提升議事品質與水
準

議員是立法會議事文化的踐行者，澳
門立法會通過加強議員培訓、規範議員行
為等方式，提升議員的專業素養與責任意
識，確保議事過程的理性化與高品質。
一是定期組織議員學習憲法與基本法，
邀請專家學者開展專題講座，強化議員
的國家觀念與憲制意識。二是提升專業
能力，為議員提供涵蓋法律起草、政策
分析、財政預算審查等專業培訓，同時，
設立議員助理制度，協助議員開展調研、
起草質詢材料。三是規範議員行為，立法
會制定《立法會議員章程》，明確議員的
操守要求與紀律責任，嚴禁議員從事損害
國家利益與特別行政區利益的行為，同時

建立議員問責機制，對違反章程的議員進
行紀律處分。

三、澳門立法會議事文化
建設的成效與啟示

經過多年實踐，澳門立法會的議事文
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健康理性的議事
文化有效提升了立法效率，推動了行政與
立法的良性互動，提高了澳門的整體治理
效能，為 「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提供了堅
實支撐，也為 「一國兩制」 下特別行政區
立法機關的職能發揮提供了創新樣本。澳
門立法會議事文化建設，為思考如何完善
特區治理體系、推動良政善治提供了重要
啟示。

一是始終堅持行政主導原則是特區政
治體制的根本要求。澳門立法會議事文化
之所以能夠取得成效，關鍵在於始終將行
政主導作為根本遵循，不偏離 「一國兩制」
的正確方向。實踐證明，只有堅持行政主
導，才能確保特區治理始終服務於國家整
體利益與港澳的長遠發展，避免出現 「議
而不決」 的治理困境。因此，特區立法機
關必須始終尊重行政長官的核心地位，支
持政府依法施政，不尋求 「議會至上」 或
「三權分立」 ，在行政主導的框架下發揮
自身職能。

二是構建協作性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是
提升治理效能的關鍵。澳門實踐表明，行
政與立法並非「對抗關係」，而是 「協作關
係」 ，兩者的目標都是實現特區的良政善
治與居民福祉。因此，特區應建立常態化
的行政與立法溝通機制，推動雙方在立法、
監督等領域的良性互動，確保行政與立法
在重大問題上形成共識，避免權力衝突。

三是堅持理性化議事方式是立法機關
發揮職能的基礎。澳門立法會通過制度化
的規則設計與議員素養提升，實現了議事
過程的理性化，避免情緒化的對抗與非理
性行為，推動議事過程從 「對抗性」 轉向
「建設性」 ，從 「形式主義」 轉向 「問題
導向與理性討論」 ，確保立法與監督能夠
真正解決實際問題。

四是堅持 「立法為民」 的根本宗旨是
議事文化獲得社會認同的前提。澳門立法
會始終將居民利益放在首位，通過調研、
諮詢等方式吸納民意，始終保持與社會的
密切聯繫，暢通民意表達管道，推動立法
與監督真正反映居民的意願與需求，從而
獲得社會的廣泛支援與認同。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
授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塑造健康理性立會議事文化

再論「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主導體制
「一國兩制」 下香

港、澳門實行什麼樣的政
治體制，從國家的角度，
即從基本法制定者角度
看，從來都是清晰明確

的，那就是 「行政主導」 ，不存在灰色
地帶。但是，一個時期，香港社會圍繞特區
政治體制是 「行政主導」 還是 「三權分
立」 ，存在不同的認識和看法，一度造成很
大的混亂和影響。夏寶龍主任在全國港澳研
究會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
區良政善治」 專題研討會上的重要致辭，
權威闡釋了特別行政區為什麼實行行政主
導，行政主導的本質內涵是什麼，如何處
理行政長官與三權之間以及三權相互之間
的關係，特別是首次闡明了特別行政區實
行行政主導體制的憲法淵源，有很強的理
論和實踐意義。下面，我談幾點認識和體
會。

第一，決定香港、澳門實行
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是中央事權

香港、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回歸祖國後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當然是
由 「國家」 即中央決定的。憲法第31條對
此明確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
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
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每一部
法律都有 「主語」 「謂語」 「賓語」 。根據
憲法和 「一國兩制」 方針制定的基本法，其
「主語」 當然是 「國家」 ，即 「國家」 決定
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設立特別行政
區，並通過制定基本法的方式，規定了特別
行政區實行的政治體制。 「一國兩制」 下決
定特別行政區實行什麼樣的制度體制，毫無
疑問是中央事權。這是其一。

其二，特別行政區實行什麼樣的政治
體制必須是法定的，也就是由國家制定的
基本法規定，不是任何人說是什麼就是什
麼。要搞清事情的真相和原貌，必須回歸

基本法，看 「國家」 如何通過制定基本法規
定了特區政治體制，其立法原意是什麼。

其三， 「一國兩制」 下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體制，是中國憲法架構下地方政治體制
之一種，與中國憲法有必然的 「血緣」
關係，傳承中國憲法的基因。其中，最重要
的是民主與效率的高度統一。中國是人民民
主的國家，中國憲法是人民民主的法律化、
制度化。回歸前殖民統治下香港沒有民主，
回歸後依照基本法實行 「港人治港」 、高度
自治，香港同胞成為主人，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成為當家人和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
開啟了香港民主的紀元。這來自中國憲
法。中國憲法同時強調單一制、集中統一
領導和 「不斷提高工作質量和效率」 ，特
區也傳承了這樣的憲法精神，強調集中統
一的權威和優勢，實施有效的管治，保留
原有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在中國
憲法架構下，國家打造的特區政治體制與
國家的制度體制必然是匹配、相容的，不可
能是排斥的。

第二，基本法確定無疑地確
立了行政主導的體制

制定基本法的重要使命，就是規定未
來特區的政治體制，訂明特區行政、立法和
司法三機關各自的職責與相互關係。基本法
第四章 「政治體制」 第二至第四節分別對行
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作出規定，對三者職權
和相互關係進行了界定。行政機關享有行政
管理職權，在特區地方治理中扮演積極主動
的角色，既要對立法會負責，又要辦理中央
授權的對外事務，還要與立法、司法機關一
道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等；立
法機關依法監督行政，享有充分的立法權，
但議員提出法律草案的權力是受限制的；司
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整體看，在基
本法框架下，行政機關積極主動，立法機關
有權有責，二者相互制約，又相互配合，而
司法機關獨立運作。

這種三權分置狀態看起來有點類似 「三
權分立」 。但是，一個基本事實是，基本法
第四章第二、三、四節在規定上述三機關之
前，在十分顯著的第一節專門突出規定
了 「行政長官」 ，而不是將行政長官置於第
二節 「行政機關」 之中。此處立法意圖十分
清楚，主權者就是要把行政長官作為超越行
政、立法和司法的綜合權力主體加以明確，
既授予行政長官領導整個特區的職權，也規
定了行政長官對行政、立法、司法的主導角
色和功能。基本法授予行政長官廣泛的綜合
性權力，行政長官是特區權力中心和政權運
作的樞紐，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別行政區雙
重負責，不僅領導行政機關和十多萬公
務員，還領導整個特區，對立法和司法發揮
特殊重要作用：在立法方面，行政長官簽署
立法，決定立法會選舉相關事宜，發回立法
會法案，依法解散立法會，立法會議員提出
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需行政長官書面同意，
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
否向立法會作證和提供證據等；在司法
方面，行政長官依法任命、免除各級法院法
官，有權赦免刑事罪犯或減輕刑罰，在法院
審理特定案件時有權簽發相關證明檔等。總
之，在行政長官之下，行政、立法、司法三
機關法定職責不同，但目標一致，都是為了
保持特區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這些都充分彰顯了特區鮮明的行
政主導特色。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央全面管治
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兩權銜接的
關鍵和樞紐就是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
行政長官就特區管治情況向中央全面述
職，執行中央政府發出的指令，接受中央
的監督和問責。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就
必須堅持和完善特區層面行政長官主導的體
制。

2020年以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制度機制的設計，就是在憲法和基本法軌道
上，在明確中央根本責任前提下，在特區層

面建構了以行政長官為重心的制度體制機
制（擔任國安委主席等）。5年來香港實
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並走向由治及興，
這既是中央層面強化對港澳工作集中統一
領導的成果，也是特區層面強化行政主導體
制的成就，再次證明這個體制是有效、成功
的。

第三，香港、澳門從來不存
在「三權分立」

從國際實踐看， 「三權分立」 通常適
用於國家，而香港、澳門作為中央政府直轄
的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地方組成單位，其
高度自治完全來自中央授權。這就從憲制架
構上排除了香港、澳門實行適用於國家
的 「三權分立」 體制的可能。

再者，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基本法
誕生的背景看，也排除了特區實行 「三權分
立」 的可能性。鄧小平先生作為 「一國
兩制」 國策和基本法的主要設計者，他就基
本法起草的歷次講話都是指導基本法起草制
定、後人認識了解基本法立法原意的重要綱
領性文獻。1987年4月鄧小平會見香港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明確指出：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
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
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
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
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
民主，恐怕不適宜。」 「我們一定要切合實
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
管理方式。」 在指示如此清晰明確的情
況下，在中國憲法完全排斥 「三權分立」 的
情況下，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基本法怎麼可
能會規定 「三權分立」 呢？一些人硬要從基
本法裏邊找到自己幻想的 「三權分立」 ，恐
怕不可能！至於回歸前，無論香港或者
澳門，實行 「總督制」 ，更與 「三權分立」
格格不入。因此，香港、澳門從來不存在什
麼 「三權分立」 。

第四，為什麼有人堅持要把
「三權分立」強加給香港

既然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如此清晰明確，
從根本上排除了 「三權分立」 ，為什麼過去
很長時間一些人還如此罔顧歷史事實和基本
法的原則精神，堅持說香港實行 「三權
分立」 呢？這只能說，確實有人、有團體一
直在努力 「改造」 香港的政治體制，要把基
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改造為事實上
的 「三權分立」 。不能不說，他們的努力一
度還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長期積非成是，加
上一些媒體的渲染，使得不少人誤以為香港
基本法規定的就是 「三權分立」 。正如前文
所言， 「一國兩制」 下規定特區實行什麼樣
的政治制度和體制，這是中央事權，只有全
國人大才有權以國家法律的形式決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體制；基本法是全國人
大制定的，不是任何個人或者香港特區的任
何團體、機構制定的，任何個人、任何
團體、任何機構說了都不算數。

結語
一個國家、一個地方實行什麼樣的政

治體制是科學問題，必須與當地的經濟、文
化、社會傳統等相適應，必須以科學的精神
處理政治體制問題。進一步明確特區實行行
政主導的體制，不意味着行政長官不受監督
制約，按照基本法，行政長官除了要接受本
地的監督外，還要接受中央的監督和問責；
行政主導與立法會依法行使職權、與司法機
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是相容的，進一步
明確行政主導不會影響立法和司法機關各自
依法正常履職盡責。我們要回到憲法和基本
法軌道上，準確把握、運用特區行政主導體
制，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加
快推進由治及興進程，鞏固由亂到治成果，
共同維護好特區的繁榮穩定，並為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貢獻新的香港、澳門力量。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
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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